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65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翔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洪健翔於民國109年5月15日14時許，在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

○○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呂通地時，因呂通地

要求洪健翔將礦泉水搬移至呂通地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使

洪健翔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

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

5公分等傷害。嗣呂通地遭毆打後旋即向警方報案，始悉上

情。

二、案經呂通地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據以認定事實之各項傳聞證據，均經被告洪健

翔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調

查證據時，已知其內容及性質，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情況，俱無違法、不當取證

或顯有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得作為證據使用。另其他非供述證

據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依各該證據不同之性質，以提示

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法逐一調查，並使當事人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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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亦查無法定證據取得禁止或證據使用禁止之情形，

故認所引用各項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於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

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告訴人呂通地，因告訴人

要求被告將礦泉水搬移至告訴人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被告

遂將礦泉水搬回去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

稱：告訴人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

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見本院卷第110頁）。惟查：

　1.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當日伊騎

著機車前往該雜貨店要買水，伊到該店時，將機車停在該店

門口，向被告說伊要買一箱礦泉水，被告搬過來放在伊機車

旁時，伊問他怎麼不放在伊機車的腳踏板上，被告就說他手

沒力，然後轉頭就將那箱礦泉水搬回去放，伊以為他不想賣

了，正在考慮中突然間，被告將水放好後，不知從那兒拿了

一頂安全帽就往伊頭上打了過來，伊當下嚇一跳坐在騎車上

幾秒鐘的時間都沒反應過來，向他說你怎麼欺負老人家，然

後又告訴他說伊要報警後，伊就騎著機車來派出所了等語

(見警卷第4頁)，於偵查中證稱：伊當時買礦泉水要放腳踏

板，被告說力量不夠，伊想這人真奇怪，伊就要走了，他就

忽然拿安全帽打伊，伊頭血流滿身，衣服都是血，當時天氣

很熱沒人出來，伊直接騎機車去報警，伊確實有就醫有驗

傷，被告當天有承認，隔天就不承認等語(見偵字第815號卷

第16頁)，核與其審判中之證述：(問：109年5月15日有到被

告開的雜貨店？怎麼去的？騎機車去的嗎？)有，伊去他家

買礦泉水，騎機車去的；(問：當時你剛才說要求被告幫你

搬水？過程？)搬水放在機車的腳踏墊，又拿回去，伊問被

告說你不是要賣嗎？被告說太便宜不要賣，他拿回去，放下

去，怎麼那麼奇怪，被告說太重不要賣，他把礦泉水放回

去，他把小小的安全帽『碰』的就打下來，他打一次，就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血了，打到左邊眉毛，眼睛上面一點點，差點用到眼睛，伊

就報警；(問：被打到之後有立刻去派出所報案？)有，離被

告家約100公尺等語（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均大致相

符。再觀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下稱關山

慈濟醫院)於109年5月15日之急診病歷載有：主訴為自述剛

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檢傷評估為顏面部外傷、顏面部撕

裂傷、急性周邊重度疼痛；受傷機轉為「撞或打到 」等

語，並附有告訴人左眼眼眶受傷之照片(見本院卷第74至79

頁)，可知被告至醫院急診時，亦自述有遭他人以安全帽攻

擊致受有臉部撕裂傷之傷害。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對告訴人

確實有為上開傷害犯行。　

  2.另參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被告攻擊伊之安全帽看起來係

平罩式的，顏色看起來是白底帶點綠或藍色的等語(見警卷

第5頁)，核與員警提示告訴人之安全帽指認照片(見警卷第9

頁)大致相符，該安全帽即為白底帶點藍色心型之樣式，且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陳：該安全帽為其所有，為平常

使用，掛在機車前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則告訴人於

警詢時已陳述遭受攻擊之安全帽外型及顏色，即為被告所有

之安全帽，衡情若非遭被告持以攻擊頭部，僅為買水時短暫

之停留，豈會注意到被告置放於機車前面之安全帽樣式及花

色，益證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持上開安全帽為傷害之犯行。

　3.又被告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在家族經營之臺東

縣○○鎮○○路00號雜貨店顧店，遇告訴人騎乘機車前來買

礦泉水等情，業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

6頁)，而本案係案發後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即

刻至臺東縣警察局關山派出所報警，經員警趙建同拍攝現場

及告訴人左眼照片，此有刑案現場照片附卷可證（攝影日期

為109年5月15日、攝影人為員警趙建同，見警卷第10至13

頁），而觀諸上開照片，告訴人之左眼眼框上方明顯已受傷

且鮮血直流，且告訴人經警陪同後，立即前往關山慈濟醫院

急診就醫，驗傷結果為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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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公分乙情，亦有關山慈濟醫院109年5月15日診斷證明書

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4頁），況上開診斷證明書之醫師囑言

亦載有：病人109年5月15日14：15時至急診就醫等語（見警

卷第14頁），是告訴人就報案及驗傷部分均無時間上之遲

延，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其於前揭1.之指訴遭被告毆打傷

害過程、部位相符，堪認告訴人上開指述應非子虛，亦無刻

意誣陷被告傷害之虞。

　4.至被告雖否認上情，辯稱：告訴人買水當時有戴安全帽，若

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然

查，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供關於告訴人近日騎機車之照

片(見本院卷第289至293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告訴

人，告訴人亦證稱：上開安全帽即為案發時所戴等語(見本

院卷第265頁)，可知告訴人平素騎機車時，即頭戴半罩式之

藍色安全帽，且護目鏡罩子亦未掀下來。另參以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問：被告拿安全帽打你的時候，安全帽有

戴在頭上？)安全帽比較大，前面沒有，罩子沒有放下來；

(問：被告打到你的地方是安全帽沒有保護的地方？) 打到

的地方安全帽沒有保護到；(問：這頂安全帽前面可以掀起

來？被告說安全帽上面有東西蓋住，為什麼會打到眼睛下

方？) 打到下面，伊安全帽前面沒有掀下來，他打到下面；

(問：安全帽前面有護目鏡，可以掀起來？)那時候伊有掀起

來，有空檔，才會打到伊；(問：當時戴安全帽，被打的時

候，戴這頂安全帽，扣帶有沒有扣緊，安全帽有沒有戴好，

安全帽怎麼戴的？)掀比較後面，才有空檔等語(見本院卷第

262、265至266頁)，是以，告訴人案發當時所戴之安全帽為

半罩式，且戴較後面，護目鏡罩子也未掀下來，因而被告毆

打之部位並無安全帽保護，致告訴人受有本案之傷害，是被

告主張其持安全帽毆打告訴人時，告訴人所戴之安全帽應會

毀壞乙節，此部所辯，自非可採。

(二)再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告訴人之病歷，雖告訴人於110年1

2月4日曾因顏面部外傷及左眉部撕裂傷至關山慈濟醫院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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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惟主訴為「跌倒」、左眉一處撕裂傷，受傷機轉亦載為

「摔倒」，此有關山慈濟醫院110年12月4日急診檢傷護理評

估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至197頁)，顯與本案之急

診病歷中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受傷機

轉則為「撞或打到」顯然不同，況110年12月4日距案發之10

9年5月15日已1年5月有餘，本院尚難以告訴人於案發後1年

半載相近位置之左眉上方因跌倒受有撕裂傷，而遽論告訴人

於本案亦係因跌倒所致之傷害，則此部分亦難採為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併此指明。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委無足採。從而，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

執，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選擇使用暴力，持安全帽

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

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顯對於他人之身體法益缺乏尊重

之觀念，惡性非輕，行為殊值非議；且迄今未獲告訴人諒解

或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

中均否認犯行，足見犯後態度不佳，未有悛悔之意；兼衡被

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家裡雜貨店顧店、現無

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未婚、現無人需扶養等一切情狀

(見本院卷第27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

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

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

第2項前段、第38條之2第3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安全帽1

頂，雖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本院認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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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然本院考量上開安全帽僅屬日常使用之一般用品，取得

方式容易，且替代性高，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縱予以沒

收，所能達到預防及遏止犯罪之目的甚微，故不予宣告沒

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家瑜提起公訴，檢察官於盼盼、馮興儒及陳金鴻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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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翔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翔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洪健翔於民國109年5月15日14時許，在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呂通地時，因呂通地要求洪健翔將礦泉水搬移至呂通地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使洪健翔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嗣呂通地遭毆打後旋即向警方報案，始悉上情。
二、案經呂通地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據以認定事實之各項傳聞證據，均經被告洪健翔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調查證據時，已知其內容及性質，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情況，俱無違法、不當取證或顯有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得作為證據使用。另其他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依各該證據不同之性質，以提示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法逐一調查，並使當事人表示意見，本院亦查無法定證據取得禁止或證據使用禁止之情形，故認所引用各項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於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告訴人呂通地，因告訴人要求被告將礦泉水搬移至告訴人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被告遂將礦泉水搬回去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見本院卷第110頁）。惟查：
　1.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當日伊騎著機車前往該雜貨店要買水，伊到該店時，將機車停在該店門口，向被告說伊要買一箱礦泉水，被告搬過來放在伊機車旁時，伊問他怎麼不放在伊機車的腳踏板上，被告就說他手沒力，然後轉頭就將那箱礦泉水搬回去放，伊以為他不想賣了，正在考慮中突然間，被告將水放好後，不知從那兒拿了一頂安全帽就往伊頭上打了過來，伊當下嚇一跳坐在騎車上幾秒鐘的時間都沒反應過來，向他說你怎麼欺負老人家，然後又告訴他說伊要報警後，伊就騎著機車來派出所了等語(見警卷第4頁)，於偵查中證稱：伊當時買礦泉水要放腳踏板，被告說力量不夠，伊想這人真奇怪，伊就要走了，他就忽然拿安全帽打伊，伊頭血流滿身，衣服都是血，當時天氣很熱沒人出來，伊直接騎機車去報警，伊確實有就醫有驗傷，被告當天有承認，隔天就不承認等語(見偵字第815號卷第16頁)，核與其審判中之證述：(問：109年5月15日有到被告開的雜貨店？怎麼去的？騎機車去的嗎？)有，伊去他家買礦泉水，騎機車去的；(問：當時你剛才說要求被告幫你搬水？過程？)搬水放在機車的腳踏墊，又拿回去，伊問被告說你不是要賣嗎？被告說太便宜不要賣，他拿回去，放下去，怎麼那麼奇怪，被告說太重不要賣，他把礦泉水放回去，他把小小的安全帽『碰』的就打下來，他打一次，就流血了，打到左邊眉毛，眼睛上面一點點，差點用到眼睛，伊就報警；(問：被打到之後有立刻去派出所報案？)有，離被告家約100公尺等語（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均大致相符。再觀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下稱關山慈濟醫院)於109年5月15日之急診病歷載有：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檢傷評估為顏面部外傷、顏面部撕裂傷、急性周邊重度疼痛；受傷機轉為「撞或打到 」等語，並附有告訴人左眼眼眶受傷之照片(見本院卷第74至79頁)，可知被告至醫院急診時，亦自述有遭他人以安全帽攻擊致受有臉部撕裂傷之傷害。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為上開傷害犯行。　
  2.另參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被告攻擊伊之安全帽看起來係平罩式的，顏色看起來是白底帶點綠或藍色的等語(見警卷第5頁)，核與員警提示告訴人之安全帽指認照片(見警卷第9頁)大致相符，該安全帽即為白底帶點藍色心型之樣式，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陳：該安全帽為其所有，為平常使用，掛在機車前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則告訴人於警詢時已陳述遭受攻擊之安全帽外型及顏色，即為被告所有之安全帽，衡情若非遭被告持以攻擊頭部，僅為買水時短暫之停留，豈會注意到被告置放於機車前面之安全帽樣式及花色，益證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持上開安全帽為傷害之犯行。
　3.又被告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在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顧店，遇告訴人騎乘機車前來買礦泉水等情，業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6頁)，而本案係案發後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即刻至臺東縣警察局關山派出所報警，經員警趙建同拍攝現場及告訴人左眼照片，此有刑案現場照片附卷可證（攝影日期為109年5月15日、攝影人為員警趙建同，見警卷第10至13頁），而觀諸上開照片，告訴人之左眼眼框上方明顯已受傷且鮮血直流，且告訴人經警陪同後，立即前往關山慈濟醫院急診就醫，驗傷結果為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乙情，亦有關山慈濟醫院109年5月15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4頁），況上開診斷證明書之醫師囑言亦載有：病人109年5月15日14：15時至急診就醫等語（見警卷第14頁），是告訴人就報案及驗傷部分均無時間上之遲延，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其於前揭1.之指訴遭被告毆打傷害過程、部位相符，堪認告訴人上開指述應非子虛，亦無刻意誣陷被告傷害之虞。
　4.至被告雖否認上情，辯稱：告訴人買水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然查，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供關於告訴人近日騎機車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89至293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告訴人，告訴人亦證稱：上開安全帽即為案發時所戴等語(見本院卷第265頁)，可知告訴人平素騎機車時，即頭戴半罩式之藍色安全帽，且護目鏡罩子亦未掀下來。另參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被告拿安全帽打你的時候，安全帽有戴在頭上？)安全帽比較大，前面沒有，罩子沒有放下來；(問：被告打到你的地方是安全帽沒有保護的地方？) 打到的地方安全帽沒有保護到；(問：這頂安全帽前面可以掀起來？被告說安全帽上面有東西蓋住，為什麼會打到眼睛下方？) 打到下面，伊安全帽前面沒有掀下來，他打到下面；(問：安全帽前面有護目鏡，可以掀起來？)那時候伊有掀起來，有空檔，才會打到伊；(問：當時戴安全帽，被打的時候，戴這頂安全帽，扣帶有沒有扣緊，安全帽有沒有戴好，安全帽怎麼戴的？)掀比較後面，才有空檔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5至266頁)，是以，告訴人案發當時所戴之安全帽為半罩式，且戴較後面，護目鏡罩子也未掀下來，因而被告毆打之部位並無安全帽保護，致告訴人受有本案之傷害，是被告主張其持安全帽毆打告訴人時，告訴人所戴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乙節，此部所辯，自非可採。
(二)再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告訴人之病歷，雖告訴人於110年12月4日曾因顏面部外傷及左眉部撕裂傷至關山慈濟醫院急診，惟主訴為「跌倒」、左眉一處撕裂傷，受傷機轉亦載為「摔倒」，此有關山慈濟醫院110年12月4日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至197頁)，顯與本案之急診病歷中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受傷機轉則為「撞或打到」顯然不同，況110年12月4日距案發之109年5月15日已1年5月有餘，本院尚難以告訴人於案發後1年半載相近位置之左眉上方因跌倒受有撕裂傷，而遽論告訴人於本案亦係因跌倒所致之傷害，則此部分亦難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併此指明。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委無足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選擇使用暴力，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顯對於他人之身體法益缺乏尊重之觀念，惡性非輕，行為殊值非議；且迄今未獲告訴人諒解或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足見犯後態度不佳，未有悛悔之意；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家裡雜貨店顧店、現無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未婚、現無人需扶養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7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2第3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雖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本院認定如上，然本院考量上開安全帽僅屬日常使用之一般用品，取得方式容易，且替代性高，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縱予以沒收，所能達到預防及遏止犯罪之目的甚微，故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家瑜提起公訴，檢察官於盼盼、馮興儒及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翔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65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翔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洪健翔於民國109年5月15日14時許，在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
    ○○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呂通地時，因呂通地要求
    洪健翔將礦泉水搬移至呂通地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使洪健
    翔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頭部
    ，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
    分等傷害。嗣呂通地遭毆打後旋即向警方報案，始悉上情。
二、案經呂通地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據以認定事實之各項傳聞證據，均經被告洪健
    翔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調
    查證據時，已知其內容及性質，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情況，俱無違法、不當取證
    或顯有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得作為證據使用。另其他非供述證
    據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依各該證據不同之性質，以提示
    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法逐一調查，並使當事人表示意見
    ，本院亦查無法定證據取得禁止或證據使用禁止之情形，故
    認所引用各項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於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
    ○○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告訴人呂通地，因告訴人要求
    被告將礦泉水搬移至告訴人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被告遂將
    礦泉水搬回去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
    告訴人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
    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見本院卷第110頁）。惟查：
　1.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當日伊騎
    著機車前往該雜貨店要買水，伊到該店時，將機車停在該店
    門口，向被告說伊要買一箱礦泉水，被告搬過來放在伊機車
    旁時，伊問他怎麼不放在伊機車的腳踏板上，被告就說他手
    沒力，然後轉頭就將那箱礦泉水搬回去放，伊以為他不想賣
    了，正在考慮中突然間，被告將水放好後，不知從那兒拿了
    一頂安全帽就往伊頭上打了過來，伊當下嚇一跳坐在騎車上
    幾秒鐘的時間都沒反應過來，向他說你怎麼欺負老人家，然
    後又告訴他說伊要報警後，伊就騎著機車來派出所了等語(
    見警卷第4頁)，於偵查中證稱：伊當時買礦泉水要放腳踏板
    ，被告說力量不夠，伊想這人真奇怪，伊就要走了，他就忽
    然拿安全帽打伊，伊頭血流滿身，衣服都是血，當時天氣很
    熱沒人出來，伊直接騎機車去報警，伊確實有就醫有驗傷，
    被告當天有承認，隔天就不承認等語(見偵字第815號卷第16
    頁)，核與其審判中之證述：(問：109年5月15日有到被告開
    的雜貨店？怎麼去的？騎機車去的嗎？)有，伊去他家買礦
    泉水，騎機車去的；(問：當時你剛才說要求被告幫你搬水
    ？過程？)搬水放在機車的腳踏墊，又拿回去，伊問被告說
    你不是要賣嗎？被告說太便宜不要賣，他拿回去，放下去，
    怎麼那麼奇怪，被告說太重不要賣，他把礦泉水放回去，他
    把小小的安全帽『碰』的就打下來，他打一次，就流血了，打
    到左邊眉毛，眼睛上面一點點，差點用到眼睛，伊就報警；
    (問：被打到之後有立刻去派出所報案？)有，離被告家約10
    0公尺等語（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均大致相符。再觀
    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下稱關山慈濟醫院)
    於109年5月15日之急診病歷載有：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
    安全帽攻擊；檢傷評估為顏面部外傷、顏面部撕裂傷、急性
    周邊重度疼痛；受傷機轉為「撞或打到 」等語，並附有告
    訴人左眼眼眶受傷之照片(見本院卷第74至79頁)，可知被告
    至醫院急診時，亦自述有遭他人以安全帽攻擊致受有臉部撕
    裂傷之傷害。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為上開傷
    害犯行。　
  2.另參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被告攻擊伊之安全帽看起來係
    平罩式的，顏色看起來是白底帶點綠或藍色的等語(見警卷
    第5頁)，核與員警提示告訴人之安全帽指認照片(見警卷第9
    頁)大致相符，該安全帽即為白底帶點藍色心型之樣式，且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陳：該安全帽為其所有，為平常
    使用，掛在機車前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則告訴人於
    警詢時已陳述遭受攻擊之安全帽外型及顏色，即為被告所有
    之安全帽，衡情若非遭被告持以攻擊頭部，僅為買水時短暫
    之停留，豈會注意到被告置放於機車前面之安全帽樣式及花
    色，益證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持上開安全帽為傷害之犯行。
　3.又被告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在家族經營之臺東
    縣○○鎮○○路00號雜貨店顧店，遇告訴人騎乘機車前來買礦泉
    水等情，業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6頁)
    ，而本案係案發後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即刻至
    臺東縣警察局關山派出所報警，經員警趙建同拍攝現場及告
    訴人左眼照片，此有刑案現場照片附卷可證（攝影日期為10
    9年5月15日、攝影人為員警趙建同，見警卷第10至13頁），
    而觀諸上開照片，告訴人之左眼眼框上方明顯已受傷且鮮血
    直流，且告訴人經警陪同後，立即前往關山慈濟醫院急診就
    醫，驗傷結果為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
    分乙情，亦有關山慈濟醫院109年5月15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
    稽（見警卷第14頁），況上開診斷證明書之醫師囑言亦載有
    ：病人109年5月15日14：15時至急診就醫等語（見警卷第14
    頁），是告訴人就報案及驗傷部分均無時間上之遲延，且告
    訴人所受之傷害與其於前揭1.之指訴遭被告毆打傷害過程、
    部位相符，堪認告訴人上開指述應非子虛，亦無刻意誣陷被
    告傷害之虞。
　4.至被告雖否認上情，辯稱：告訴人買水當時有戴安全帽，若
    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然
    查，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供關於告訴人近日騎機車之照
    片(見本院卷第289至293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告訴人
    ，告訴人亦證稱：上開安全帽即為案發時所戴等語(見本院
    卷第265頁)，可知告訴人平素騎機車時，即頭戴半罩式之藍
    色安全帽，且護目鏡罩子亦未掀下來。另參以告訴人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問：被告拿安全帽打你的時候，安全帽有戴
    在頭上？)安全帽比較大，前面沒有，罩子沒有放下來；(問
    ：被告打到你的地方是安全帽沒有保護的地方？) 打到的地
    方安全帽沒有保護到；(問：這頂安全帽前面可以掀起來？
    被告說安全帽上面有東西蓋住，為什麼會打到眼睛下方？) 
    打到下面，伊安全帽前面沒有掀下來，他打到下面；(問：
    安全帽前面有護目鏡，可以掀起來？)那時候伊有掀起來，
    有空檔，才會打到伊；(問：當時戴安全帽，被打的時候，
    戴這頂安全帽，扣帶有沒有扣緊，安全帽有沒有戴好，安全
    帽怎麼戴的？)掀比較後面，才有空檔等語(見本院卷第262
    、265至266頁)，是以，告訴人案發當時所戴之安全帽為半
    罩式，且戴較後面，護目鏡罩子也未掀下來，因而被告毆打
    之部位並無安全帽保護，致告訴人受有本案之傷害，是被告
    主張其持安全帽毆打告訴人時，告訴人所戴之安全帽應會毀
    壞乙節，此部所辯，自非可採。
(二)再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告訴人之病歷，雖告訴人於110年1
    2月4日曾因顏面部外傷及左眉部撕裂傷至關山慈濟醫院急診
    ，惟主訴為「跌倒」、左眉一處撕裂傷，受傷機轉亦載為「
    摔倒」，此有關山慈濟醫院110年12月4日急診檢傷護理評估
    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至197頁)，顯與本案之急診
    病歷中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受傷機轉
    則為「撞或打到」顯然不同，況110年12月4日距案發之109
    年5月15日已1年5月有餘，本院尚難以告訴人於案發後1年半
    載相近位置之左眉上方因跌倒受有撕裂傷，而遽論告訴人於
    本案亦係因跌倒所致之傷害，則此部分亦難採為對被告有利
    之認定，併此指明。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委無足採。從而，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
    執，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選擇使用暴力，持安全帽
    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
    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顯對於他人之身體法益缺乏尊重
    之觀念，惡性非輕，行為殊值非議；且迄今未獲告訴人諒解
    或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
    中均否認犯行，足見犯後態度不佳，未有悛悔之意；兼衡被
    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家裡雜貨店顧店、現無
    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未婚、現無人需扶養等一切情狀
    (見本院卷第27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
    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第38條之2第3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
    雖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本院認定如上，然
    本院考量上開安全帽僅屬日常使用之一般用品，取得方式容
    易，且替代性高，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縱予以沒收，所
    能達到預防及遏止犯罪之目的甚微，故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家瑜提起公訴，檢察官於盼盼、馮興儒及陳金鴻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翔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翔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洪健翔於民國109年5月15日14時許，在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呂通地時，因呂通地要求洪健翔將礦泉水搬移至呂通地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使洪健翔心生不滿，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嗣呂通地遭毆打後旋即向警方報案，始悉上情。
二、案經呂通地訴由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據以認定事實之各項傳聞證據，均經被告洪健翔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調查證據時，已知其內容及性質，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之情況，俱無違法、不當取證或顯有不可信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得作為證據使用。另其他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依各該證據不同之性質，以提示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法逐一調查，並使當事人表示意見，本院亦查無法定證據取得禁止或證據使用禁止之情形，故認所引用各項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有於其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出售礦泉水予告訴人呂通地，因告訴人要求被告將礦泉水搬移至告訴人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被告遂將礦泉水搬回去放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見本院卷第110頁）。惟查：
　1.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當日伊騎著機車前往該雜貨店要買水，伊到該店時，將機車停在該店門口，向被告說伊要買一箱礦泉水，被告搬過來放在伊機車旁時，伊問他怎麼不放在伊機車的腳踏板上，被告就說他手沒力，然後轉頭就將那箱礦泉水搬回去放，伊以為他不想賣了，正在考慮中突然間，被告將水放好後，不知從那兒拿了一頂安全帽就往伊頭上打了過來，伊當下嚇一跳坐在騎車上幾秒鐘的時間都沒反應過來，向他說你怎麼欺負老人家，然後又告訴他說伊要報警後，伊就騎著機車來派出所了等語(見警卷第4頁)，於偵查中證稱：伊當時買礦泉水要放腳踏板，被告說力量不夠，伊想這人真奇怪，伊就要走了，他就忽然拿安全帽打伊，伊頭血流滿身，衣服都是血，當時天氣很熱沒人出來，伊直接騎機車去報警，伊確實有就醫有驗傷，被告當天有承認，隔天就不承認等語(見偵字第815號卷第16頁)，核與其審判中之證述：(問：109年5月15日有到被告開的雜貨店？怎麼去的？騎機車去的嗎？)有，伊去他家買礦泉水，騎機車去的；(問：當時你剛才說要求被告幫你搬水？過程？)搬水放在機車的腳踏墊，又拿回去，伊問被告說你不是要賣嗎？被告說太便宜不要賣，他拿回去，放下去，怎麼那麼奇怪，被告說太重不要賣，他把礦泉水放回去，他把小小的安全帽『碰』的就打下來，他打一次，就流血了，打到左邊眉毛，眼睛上面一點點，差點用到眼睛，伊就報警；(問：被打到之後有立刻去派出所報案？)有，離被告家約100公尺等語（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均大致相符。再觀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下稱關山慈濟醫院)於109年5月15日之急診病歷載有：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檢傷評估為顏面部外傷、顏面部撕裂傷、急性周邊重度疼痛；受傷機轉為「撞或打到 」等語，並附有告訴人左眼眼眶受傷之照片(見本院卷第74至79頁)，可知被告至醫院急診時，亦自述有遭他人以安全帽攻擊致受有臉部撕裂傷之傷害。綜合上情，堪認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為上開傷害犯行。　
  2.另參以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被告攻擊伊之安全帽看起來係平罩式的，顏色看起來是白底帶點綠或藍色的等語(見警卷第5頁)，核與員警提示告訴人之安全帽指認照片(見警卷第9頁)大致相符，該安全帽即為白底帶點藍色心型之樣式，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自陳：該安全帽為其所有，為平常使用，掛在機車前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10頁)，則告訴人於警詢時已陳述遭受攻擊之安全帽外型及顏色，即為被告所有之安全帽，衡情若非遭被告持以攻擊頭部，僅為買水時短暫之停留，豈會注意到被告置放於機車前面之安全帽樣式及花色，益證被告對告訴人確實有持上開安全帽為傷害之犯行。
　3.又被告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在家族經營之臺東縣○○鎮○○路00號雜貨店顧店，遇告訴人騎乘機車前來買礦泉水等情，業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6頁)，而本案係案發後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下午2時許即刻至臺東縣警察局關山派出所報警，經員警趙建同拍攝現場及告訴人左眼照片，此有刑案現場照片附卷可證（攝影日期為109年5月15日、攝影人為員警趙建同，見警卷第10至13頁），而觀諸上開照片，告訴人之左眼眼框上方明顯已受傷且鮮血直流，且告訴人經警陪同後，立即前往關山慈濟醫院急診就醫，驗傷結果為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乙情，亦有關山慈濟醫院109年5月15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4頁），況上開診斷證明書之醫師囑言亦載有：病人109年5月15日14：15時至急診就醫等語（見警卷第14頁），是告訴人就報案及驗傷部分均無時間上之遲延，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其於前揭1.之指訴遭被告毆打傷害過程、部位相符，堪認告訴人上開指述應非子虛，亦無刻意誣陷被告傷害之虞。
　4.至被告雖否認上情，辯稱：告訴人買水當時有戴安全帽，若其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云云。然查，觀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提供關於告訴人近日騎機車之照片(見本院卷第289至293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告訴人，告訴人亦證稱：上開安全帽即為案發時所戴等語(見本院卷第265頁)，可知告訴人平素騎機車時，即頭戴半罩式之藍色安全帽，且護目鏡罩子亦未掀下來。另參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被告拿安全帽打你的時候，安全帽有戴在頭上？)安全帽比較大，前面沒有，罩子沒有放下來；(問：被告打到你的地方是安全帽沒有保護的地方？) 打到的地方安全帽沒有保護到；(問：這頂安全帽前面可以掀起來？被告說安全帽上面有東西蓋住，為什麼會打到眼睛下方？) 打到下面，伊安全帽前面沒有掀下來，他打到下面；(問：安全帽前面有護目鏡，可以掀起來？)那時候伊有掀起來，有空檔，才會打到伊；(問：當時戴安全帽，被打的時候，戴這頂安全帽，扣帶有沒有扣緊，安全帽有沒有戴好，安全帽怎麼戴的？)掀比較後面，才有空檔等語(見本院卷第262、265至266頁)，是以，告訴人案發當時所戴之安全帽為半罩式，且戴較後面，護目鏡罩子也未掀下來，因而被告毆打之部位並無安全帽保護，致告訴人受有本案之傷害，是被告主張其持安全帽毆打告訴人時，告訴人所戴之安全帽應會毀壞乙節，此部所辯，自非可採。
(二)再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告訴人之病歷，雖告訴人於110年12月4日曾因顏面部外傷及左眉部撕裂傷至關山慈濟醫院急診，惟主訴為「跌倒」、左眉一處撕裂傷，受傷機轉亦載為「摔倒」，此有關山慈濟醫院110年12月4日急診檢傷護理評估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1至197頁)，顯與本案之急診病歷中主訴為自述剛剛「被他人以安全帽攻擊」，受傷機轉則為「撞或打到」顯然不同，況110年12月4日距案發之109年5月15日已1年5月有餘，本院尚難以告訴人於案發後1年半載相近位置之左眉上方因跌倒受有撕裂傷，而遽論告訴人於本案亦係因跌倒所致之傷害，則此部分亦難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併此指明。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委無足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竟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解決，選擇使用暴力，持安全帽毆打呂通地頭部，致呂通地受有左臉撕裂傷約2至3公分、左頸擦挫傷約5公分等傷害，顯對於他人之身體法益缺乏尊重之觀念，惡性非輕，行為殊值非議；且迄今未獲告訴人諒解或達成和解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行，足見犯後態度不佳，未有悛悔之意；兼衡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家裡雜貨店顧店、現無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未婚、現無人需扶養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271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38條之2第3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雖為被告所有，且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本院認定如上，然本院考量上開安全帽僅屬日常使用之一般用品，取得方式容易，且替代性高，尚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縱予以沒收，所能達到預防及遏止犯罪之目的甚微，故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家瑜提起公訴，檢察官於盼盼、馮興儒及陳金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